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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 由 24 個來自幼教界、家長組織及社福界的團體

組成，一直致力推動當局為有特殊需要幼兒提供更適切支援。「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簡稱「OPRS」)作為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本聯席一向

密切留意其發展，今適逢當局向立法會提交「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成效研

究」的文件，特向當局及立法會提交本意見書，以供參考，並望當局能吸納當中

意見，改善「到校服務」的成效，從而令有特殊需要幼兒得到更優質支援。 
 
基本立場 
「OPRS」有其優勝之處，不單為有需要幼兒提供更多選擇，且更快獲得支援，

值得推而廣之。然而，在施行的過程中，亦有未盡完善之處。若有關問題置之不

理，除了削弱其成效之外，日積月累之下更恐讓德政成惡政，實非幼兒之福。 
 
「OPRS」優勝之處 
「OPRS」有其優勝之處，值得進一步鞏固以加強其效果；當中包括﹕ 
 
三方協作 
「OPRS」以到校服務模式提供服務。到校服務模式的長處在於重視復康團隊、

學校及家長三方協作，便利三方就幼兒的情況密切溝通並建立伙伴關係，從而更

有效掌握幼兒的需要及學習與復康進展，並合力將訓練延伸至學校及家居日常學

習與生活之中，從而提高成效。 
 
跨專業團隊 
復康團隊內具備不同的專業人員，包括治療師、社工、心理學家及特殊幼兒工作

員等，能針對幼兒及其家長的不同需要，從而提供合適支援。 
 
更快、更方便的支援 
相對於其他公共復康服務模式，「OPRS」無疑能更快為有特殊需要幼兒提供支援。

再者，以到校模式施行，亦為幼兒及家長提供便利，讓他們更樂意接受復康服務。 
 
「OPRS」尚待改善之處 
儘管「OPRS」值得肯定，然而在推行過程中，仍有不少尚待改善之處，具體如

下﹕ 
 
學校缺乏人力協調 
「OPRS」其中一個長處在重視三方協作。學校既是三方協作的一方，亦是三方

的連接點，因此扮演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由於復康團隊並非每天到校，亦不是

每位家長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時可容易接觸，因此學校不但是「OPRS」計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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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場所，同時成為促進復康團隊及家長的接合點，亦於鼓勵家長積極參與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復康團隊到校提供服務，學校既要安排場地、時間及相關物

資等等，並要就服務細節安排及幼兒的情況持續不斷與康復團隊商討及與家長聯

絡溝通。若要令復康訓練發揮良好果效，不能單靠每週數十分鐘的訓練，必須將

訓練延伸至學校及家居的日常學習與生活中；那便涉及學校需要為有特殊需要幼

兒提供課程調適，並且鼓勵家長在家居配合。況且每所學校更有若干隱藏的懷疑

個案，需要學校額外關注與支援。以上種種，均構成學校沉重的工作量。 
 
中小學亦遇到類似問題，有幸獲當局確認並設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以作

因應支緩。幼稚園問題較中小學更嚴重，幼教是揉合教育與照顧，且並非以專科

專教模式進行，故幼師本身並無空堂設置。幼稚園由於沒有專職人員擔當協調角

色，致令教學團隊的時間更拉扯，對原來的教學質素及特殊需要支援均構成不利

影響。 
 

懷疑個案並無支援 

「OPRS」基本上的服務對象為正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幼兒，雖容許營運機

構支援正輪候評估的個案，唯上限規定不多於總名額的 10%，且先要滿足輪候資

助學前康復服務幼兒的需要。在現實的運作中，只有很少的懷疑個案得到支援。

根據立法會財委會文件，以 2017 年為例，只有少於 2%的名額用以支援正在輪候

評估個案 1。至於那些尚未正式輪候評估但有特殊需要癥狀者，更是全無支援可

言。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成效評估顧問研究」報告(「顧問研究報告」)指出

三方協作有助有特殊需要幼兒融入主流教育，然而本聯席已多次指出本港融合教

育政策一直未延伸至幼兒教育。中小學的融合教育均以「先支援，後評估」為方

針，在幼兒階段的支援卻是「先評估，後支援」。「顧問研究報告」同時指出「及

早為兒童提供介入服務的最理想年齡是 2 至 3 歲，但現時大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兒

童至 4 歲才開始獲得學前康復服務」。讓幼兒錯過黃金治療期的原因除了「兒童

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輪候評估時間愈來愈長之外，更大的問題在於「先評估，後

支援」的政策，令未評估但有支援需要的幼兒得不到合適支援。 

 

學校的承接能力非無限 

現時幼稚園的校舍及日程設計本身並無顧及康復訓練需要在內，為了配合

「OPRS」，學校已從緊張的空間及日程中盡可能提供支緩。例如以各種方式撥出

校舍地方作訓練及儲存物資之用；在緊密的日程中安排幼兒作抽離訓練等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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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安排彈性並非毫無止境，一旦超出學校的承接能力，最終必然同時影響

教學及康復服務質素，令一般及有特殊需要幼兒均受損。隨著更多人認識「OPRS」
及社會日漸淡化對有特殊需要的負面標籤，有意選用「OPRS」的幼兒將會愈來

愈多，學校的承接能力也將接近臨界點。 

具體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本聯席提出下列建議﹕ 
 
增設「特殊需要統籌主任」 
將「先支援，後評估」的方針延伸至幼兒階段，並仿傚中小學，為每所幼稚園增

設「特殊需要統籌主任」，以加強三方協作、支緩有特殊需要幼兒的課程調適、

增强對確診及懷疑個案在學校生活中的支援，並支緩潛藏個案的家長，推動他們

及早尋求專業評估。 
 
立時為懷疑個案提供支援 
擴充到校康復團隊的職能，增加對有特殊需要跡象幼兒的支援，以便有特殊需要

幼兒在治療黃金期盡早得到合適幫助。 
 
有序增加及分流服務 
每所幼稚園承接「OPRS」的能力均有限，建議加強三方協調，讓每校「OPRS」
名額有序增加，以確保服務質素。此外，亦應按幼兒的實際及獨特需要，分流至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及「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避免「OPRS」超出

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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